
绛县商务局 宣

4 .2 .2 封锁

疫情发生地所在地县级以上兽医行

政管理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

行封锁，跨行政区域发生疫情的，由共同

上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

府对疫区发布封锁令。

4.2.3 疫点内应采取的措施

4.2.3.1 扑杀疫点内的所有山羊和绵

羊，并对所有病死羊、被扑杀羊及羊鲜

乳、羊肉等产品按国家规定标准进行无

害化处理，具体可参照《口蹄疫扑杀技术

规范》和《口蹄疫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执行；

4.2.3.2 对排泄物、被污染或可能污

染饲料和垫料、污水等按规定进行无害

化处理，具体可参照《口蹄疫无害化处理

技术规范》执行；

4.2.3.3 羊 毛 、羊 皮 按（附 件 1）规 定

方式进行处理，经检疫合格，封锁解除后

方可运出；

4.2.3.4 被污染的物品、交通工具、用

具、禽舍、场地进行严格彻底消毒（见附

件 1）；

4.2.3.5 出入人员、车辆和相关设施

要按规定进行消毒（见附件 1）；

4.2.3.6 禁止羊、牛等反刍动物出入。

绛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 宣

反家庭暴力法

小反刍兽疫防
治技术规范

第二章 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
第九条 国家设立和采用全国统一的

大地基准、高程基准、深度基准和重力基准，

其数据由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审

核，并与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军队测绘部

门会商后，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条 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地坐

标系统、平面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地心坐标

系统和重力测量系统，确定国家大地测量等

级和精度以及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的系列

和基本精度。具体规范和要求由国务院测绘

地理信息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

门、军队测绘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因建设、城市规划和科学研

究的需要，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国务院确定

的大城市确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

统的，由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批

准；其他确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

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理

信息主管部门批准。

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应当与

国家坐标系统相联系。

第十二条 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

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

他有关部门，按照统筹建设、资源共享的原

则，建立统一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

统，提供导航定位基准信息公共服务。

第十三条 建设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

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国务

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备

案。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汇总

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备案情况，并

定期向军队测绘部门通报。

本法所称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指对

卫星导航信号进行长期连续观测，并通过通

信设施将观测数据实时或者定时传送至数

据中心的地面固定观测站。

绛县国土资源局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7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5 年 12 月 27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

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

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制

定本法。

第 二 条
本法所称家庭

暴力，是指家

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

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

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第三条 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帮助，

互相关爱，和睦相处，履行家庭义务。

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

责任。

国家禁止任何

形式的家庭暴力。

第四条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负责

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

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

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法和有

关法律规定，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反家庭暴力工作

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

第五条 反家庭暴力工作遵循预防为

主，教育、矫治与惩处相结合原则。

反家庭暴力工作应当尊重受害人真实

意愿，保护当事人隐私。

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

期的妇女、重病患者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

给予特殊保护。

绎气象异常
气象异常指地震前出现的气象要素

如气（地）温、气压、湿度、降雨、雷电、风

向风力等的异常变化。这类异常，虽应包

括震前一至几年出现的大旱、大涝等中期

与中长期异常，但在此主要指震前几天至

几分钟出现的临震异常。大震前的气象异

常实例如下：

1973 年 2 月 6 日四川炉霍 7.9 级地

震：发震前几天开始，改变前几十日风和日

丽的景象，风力逐渐加大，风向逆反；到震

前几小时，风尘大作，风向紊乱，上下乱窜，

风速最大时达 14 米 / 秒。

1998 年 1 月 10 日河北张北 6.2 级地

震：发震前几天，地处塞北高原时逢寒冬腊

月的震中区，天气异常暖和；发震前几分

钟，突然一股黑风刮起，狂风卷起灰尘与草

秸，由四面八方向震中区刮来，刹时昏天黑

地。

绎电磁异常
电磁异常指地震前家用电器如收音

机、电视机、日光灯等出现的异常。最为常

见的电磁异常是收音机失灵。唐山 7.8 级

地震前几天，唐山及其邻区很多收音机失

灵，声音忽大忽小，时有时无，有时连续出

现噪音，调频不准，无法调音。类似

现象在其他很多地震前也出现过。

日光灯在震前自明的现象，在北方

地区常见。唐山地震前，唐山市内

有人见到关闭的荧光灯夜间先发红，后亮

起来，北京有人睡前关闭了日光灯，但灯仍

亮着不息。

1976 年 4 月 6 日内蒙古和林格尔 6.3

级与 1989 年 10 月 19 日山西大同 6.1 级地

震前，也都在震前几日出现多家日光灯自

明现象。

绛县地震局 宣

防震减灾建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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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安，北晋峪村人，1923 年

生，11 旅 32 团战士，1947 年在临

汾战斗中牺牲。

裴文志，南城村人，1922 年

生，4 纵队 13 旅战士，1947 年在苏家营战斗

中牺牲。

王天成，北牛村人，1929 年生 ，4 纵队

10 旅战士，1947 年在河南新安县战斗中牺

牲。

裴英杰，北杨村人，1922 年生，4 纵队 13

旅 37 团战士，1947 年 1 月在孝义县战斗中

牺牲。

李恩弟，宋中村人，1 纵队 1 旅 1 团战

士，1947 年失踪。

张 行，柳庄村人，1923 年生，10 旅 29

团战士，1947 年牺牲。

郭守敬，崔村人，1923 年生，13 旅 37 团

战士，1947 年 9 月在运城战斗中牺牲。

范文才，陈家坡村人，1915 年生，县独立

营战士，1947 年在运城战斗中牺牲。

张子秀，郇王村人，1916 年生，县区干队

战士，1947 年在杨家岭战斗中牺牲。

刘天恩，河王村人，1926 年生，县保安营

战士，1947 年 3 月在冷口战斗中牺牲。

张清云，任村人，县保安营战士，1947 年

3 月在南樊战斗中

牺牲。

马新贵，寨子

村人，二区保卫团

战士，1947 年 7 月在东录佳庄被敌杀害。

黄作揖，南樊镇人，1947 年失踪。

刘福生，新三村人，1947 年参军后失踪。

绛县解放战争烈士英名录

遗失声明
※ 不慎将绛县横水镇爱婴奶粉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00066570,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运城市绛县开发区宝

宝家园奶粉经销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注册号为：140892600005341,现声明

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锦大日杂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00005406,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中牛村小

雷日杂百货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为：140826600065278, 现声明作

废。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

行政管理部门接到主办单位邀请参加重大

活动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后，应当及时委派

专业人员提前介入，协助主办单位进行档案

专业培训，制定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方

案，确定重大活动文件材料归档范围。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

行政管理部门参与的重大活动，可以采用录

音、摄影、摄像等技术手段直接采集、记录重

大活动。活动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将采集、

记录的信息移交主办单位统一归档整理。

第二十四条 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建

立重大活动档案征集制度，采取收购、征购、

合作开发等方式征集重大活动档案。

第二十五条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

鼓励个人、社会组织向国家综合档案馆捐

赠、寄存重大活动档案，对捐赠、寄存档案的

保管和利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国家综合档案馆对移交

进馆的重大活动档案，应当设立专门全宗，

科学管理，进行缩微处理和数字化加工等，

实施异质异地备份。

第二十七条 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加强

重大活动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建立现代化

的检索系统和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展览陈列、

汇编史料等形式，依法向社会公布不涉密和

非控制使用的重大活动档案信息，满足社会

利用需求。

提供社会利用的重大活动档案，应当提

供复制件或者数字副本，附有档案馆印章标

记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具有与档案原件

同等效力。

绛县档案局 宣

山西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




